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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提摩太前书（3）假教师想要成为著名的律法教师，却不明白律法的真义； 

律法并不是为信徒的每个处境提供要守的诫命， 

而是向不信的人显明他们所犯的罪，引导他们归向神（提前 1:9-15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经》

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提摩太前书 1:3-8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根据使徒行传 18-20 章的记载，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程中初访以弗所，后来在第三次布道旅

程中，他在以弗所逗留约达三年之久。以弗所跟罗马、哥林多、安提阿和亚力山大都是罗马

帝国的重镇，也是小亚细亚的贸易、政治和宗教中心，城内有女神亚底米的庙宇。 

 

根据歌罗西书 2:8-18 的记载，以弗所和歌罗西教会被相同的异端所困扰。这个异端主张人要

发现某些隐藏的知识，并敬拜天使，这样才可以蒙神接纳。有些信徒根据旧约历史或家谱去

虚构一些神话故事，以为神话故事有助他们得救。假教师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

为了基督。他们为教会带来无尽的问题和毫无意义的争论，夺去了信徒学习真理的宝贵时间。

今天，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无价值、无意义的争论中。这种争论起初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害处，

但很快会排挤基督改变生命的真理，使我们偏离福音的中心信息，并使我们把本该用来传福

音的时间浪费了。所以你要避开任何阻碍你做神的工作的东西，远离那些宗教上的推测和无

意义的争论。 

 

今天，有许多领袖或权威人士寻求人的支持，有些人甚至叫我们背弃基督去追随他们。若他

们看似很懂圣经，那么带来的影响就更隐蔽，也更危险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分辨他们：第

一，假教导会引起很多争议，却不能帮助人认识耶稣；第二，假教导多数由那些要建立自己

名声的人所倡导；第三，假教导与圣经的真教训相违背。要确保自己不受假教师欺骗，信徒

就要研读圣经的教导，坚定不移地信靠基督。 

 

假教师都是被好奇心、权力和名望欲念所驱使去教导别人；相反，真正的基督徒教师是被真

诚的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所推动。我们的“伟大知识”可能会震慑他人，但若动机错误，则我

们所得到的地位，最终也是虚空的。 

 

在圣经的某些细节上争论，可能会使我们觉得很有趣，但离题的讨论很容易使我们丢了福音

的真义，因小失大。以弗所的假教师虚构了庞大的理念架构，然后争论其细枝末节。我们不

能让任何事物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叫我们偏离正道，惟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圣经的核心。

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，并将之应用在生活上，又以此来教导别人，这样，我们就能

以耶稣的真理来检验各样的学说。不要专注经文的某些细节，而错过了教义的重点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提摩太前书 1:9-15 的内容。 

 

提摩太前书 1:9-10 记载：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，不虔诚和犯罪

的，不圣洁和恋世俗的，弒父母和杀人的，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话的，并起假誓

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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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布律法不是为义人，就是那些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；律法是颁给不守法的人。 

 

“不可杀人”，这条诫命不是颁给没有杀人念头、不想伤人、只想帮助人的神的儿女。神的诫

命是给本性想要杀人的人，为要控制人的本性。律法是给“行淫和亲男色的，抢人口和说谎

话的，并起假誓的”；凡来到基督面前的不是被律法拯救，而是被神的救恩拯救。他们被带进

神的家，提升到比律法层次更高的生命。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。有一个法官在审判一个犯人，

这个犯人有罪，要付一大笔罚金，还要坐牢。法官说：“我儿子和这个犯人很要好。虽然这个

罪犯犯法，我必须判他有罪；但我儿子很有钱，愿意替他付罚款，也愿意替他坐牢。于是这

个犯人的惩罚已经付清了。我要把这个犯人带回家，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来看待。”当法官带这

个犯人回家时，法官不会再对他说“不可杀人”、“不可偷盗”。因为这个人成了法官的儿子。

法官会告诉他要爱家中其他的人，在餐桌上吃饭要有礼貌，要尊敬自己的妻子，分担家务等

等。这个人受到的待遇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神就是这样对待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已经超越律法

了。律法是为犯法的人而设立的，为要控制老我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和罪性。在律法之下，

人们不守法，他们做不到，所以常常犯罪。在恩典之下，人被带进神的家，不再杀人、不再

说谎；不然，便会失去神的同在。 

 

保罗加上“别样敌正道的事”这句，以防漏掉某一部分，这一句包括在他清单中可能疏忽的

罪。 

 

信徒应明白真理的核心。我们如果把没有一致性琐碎的知识当作夸耀的工具，就会远离真理

本身。 

 

提摩太前书 1:11 记载：“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” 

 

这又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年轻传道人很独特的说法，这是在保罗写给别的教会书信中找不

到的。 

 

提摩太前书 1:12 记载：“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事

他。” 

 

保罗说：“我感谢……我们主基督耶稣，”由此可以看出，保罗强调基督的主权，“他以我有忠

心，派我服事他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严重地误解服事的观念。所有的信徒都要服事神，只要是

神的儿女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。保罗在这里所用的“服事”与“执事”是同一个字，每一个

信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执事。保罗甚至称在位的执事为“神的执事们”。我们常以为要选某一

个人，或给某一个人安插一个职分，但我看到神常常决定要让谁做那个职分。教会领袖应该

要像神的执事那样，带领教会事工。保罗感谢神让他参与宣教事工，神赐予每一个信徒都有

一个服事的恩赐。 

 

保罗感谢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神拣选拯救了他；第二，神信任罪人当中的罪魁保罗，

向他施怜悯；第三，神给予保罗荣耀的使徒职分；第四，神使保罗披戴执行使徒职分的能力。 

 

保罗曾形容那些将律法强加在以弗所信徒身上的假师傅。他现在想起他个人的悔改归主。罪

人归主不是因守律法，而是因神的恩典成就。他不是个义人，而是个罪魁。由本节至 17 节，

经文似乎要表明律法在保罗的个人经历中的合法使用。律法对他不是救恩的方法，而是悔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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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法。首先保罗感谢基督耶稣，因主耶稣赐下加力的恩典。这里强调不是大数的扫罗为主

作了什么，而是主为他作了什么。他不能不感到惊讶，因为主耶稣不但拯救了他，而且还以

他为忠心的，派他服事神。律法就永不能有这等恩典，况且，律法硬性的条文要判罪人扫罗

死刑。 

 

提摩太前书 1:13 记载：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；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

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” 

 

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”保罗用这个可怕的字眼说明，他以前是个亵渎神的人。他曾经亵渎主

耶稣，曾经憎恨主耶稣。我相信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，扫罗也在现场，并且嘲笑主耶稣。

保罗说他曾经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伤害教会的。 

 

“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”保罗说到他的得救，他说他是被神的恩典拯救的。是神的怜悯让他可

以来服事神。我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使用我去传福音。我还年轻的时候，如果你对我说有

一天我会参与福音广播事工，我会说不可能、我不要，这是没有理由的事，但是因着神的怜

悯，神给我服事的机会，神的怜悯是丰富的、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“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

而做的。”这是保罗的情况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前的情况。 

 

保罗在悔改归主前犯了十诫，在本节里充分地证实了。他说自己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

侮慢人的。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，他说基督徒和他们的主耶稣的坏话；他是一个逼迫人的人，

他要置基督徒于死地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新教派威胁、危害犹太教；在执行他的恶谋时，他喜

爱以侮慢人的、暴力的和无耻的行为对付信徒。虽然不明显，但其实“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

侮慢人的”这些字句，都以加剧变坏的方式排列。首先的罪只是言语而已，进一步是为别人

的信仰加手毒害，最后更包括残酷的意念和虐待。 

 

然而保罗蒙了怜悯，他无需接受所应得的惩罚，因他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这些事的。在

逼迫基督徒时，他以为他是做神的事工，因他宗祖的宗教要他崇拜真神，他只能认定基督徒

的信仰是与旧约的耶和华相违背的。他用尽热诚和精力，以为杀害基督徒就是捍卫神的尊严。 

 

很多人强调热诚、认真和真挚，是与神同在的重要条件，但保罗的例子告诉我们，热诚并不

足够。事实上，如果一个人是错的，他的热诚只能令错误更深；他有越多的热诚，他所造成

的破坏就越大！ 

 

提摩太前书 1:14 记载：“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” 

 

保罗是被神的恩典拯救，神把他带到“在基督耶稣里”有信心和爱心的地步。这能在信徒的

生命中活出好见证来。 

 

因着神的怜悯，保罗不仅逃过他应得的惩罚，也接受本不配得的、神格外丰盛的慈爱恩典，

他在罗马书 5:20 说：“律法本是外添的，叫过犯显多；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”

赐给保罗的主的恩典是不会白费的，因为“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”。临到保罗的恩典是

与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一同来到的。当然，其意思就是：正如恩典从主那里来临，信心

和爱心也是从主那里发出的。然而，我们若明白保罗没有拒绝神的恩典，反而信靠主耶稣，

并爱这位从前恨恶但现在要称颂的主，这意思就更清楚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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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摩太前书 1:15 记载：“‘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’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

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 

 

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，因当中明确宣告神差派独生子“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”的

旨意。虽然主耶稣是世上最伟大的教师，但祂不是为这个来的；虽然祂树立了道德典范，但

祂也不是为这个来的。祂来是为要拯救罪人。当你作见证时，不要吹嘘自己有多了不起或你

成就了什么事，而要说你曾经是个罪人，基督救了你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

 

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这句中，保罗说他是罪人中的魁首，他没有夸大，这不是夸张，他

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；他曾亵渎过主耶稣，也蔑视过基督。但是，保罗说：

“我已经得救了。”主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，如果你说：“我不认为基督会救我，我是最坏的。”

那你就错了。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，这个罪魁祸首已经被救了，如果你愿意谦卑并顺服接受

主耶稣和祂的救恩，你就会被救。你自己看吧。你只要悔罪转向基督，其余的让主来做。主

耶稣是信实的，保罗说“这话是可信的”。 

 

“十分可佩服的”，这句与 4:9 一样，都是指福音传播的对象，并不局限于某一部分人，而具

有涉及全人类的普遍性。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内容压缩在“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”这

句话里面。在此，“拯救”不只是代表从罪和死亡的状态中得救，还包含着引导人得到义、自

由和祝福等积极意义。以弗所书 1:17 记载：“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

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”加拉太书 5:1 记载：“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

以自由。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。” 

 

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此句是保罗回顾自己过去的信仰见证，同时也可称为真正的胜利者

的表白。与其他伟大的信仰先驱一样，保罗对罪的意识和忏悔，是把福音事业推向胜利的根

本原因。在此我们认识到，圣徒对罪的真正认识，会使他们不再陷入精神上的优越感和骄傲

中，并感谢神的恩典，为报答神的恩典，活出积极的人生，同时更带给罪人希望和喜乐。 

 

本节经文是教牧书信里五句“可信的话”的第一句。这话是可信的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祂既

不说谎，也不出错，人无须怀疑地信赖这句说话。事实上，不信主的话是没理由又不明智的。

这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因为主的话放诸四海皆准，述说神已为众人作成的事，将救恩的礼物送

给所有人。 

 

“基督耶稣降世，”此节中“基督耶稣”一语强调我们主的神性。主是那位从天上来到世上、

首先是神（基督），然后是人（耶稣）的神。至于救主的先存性，在祂降世中已有了答案。伯

利恒不是祂存在的起点，祂是与父神同在、永活永存的，但祂为了一个特别的差事来到世上

成为人。今天的历法证实祂曾降世为人的事实。我们说公元某某年，就是主历某某年。祂为

什么来呢？为要拯救罪人。祂来不是要救好人，因为世上没有好人！他来也不是要救那些完

全遵守律法的人，因为世上没有人能完全遵行律法。 

 

现在我们来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，与其他别的教训的核心不同之处。虚假的宗教告诉人，有

一些事情人能做或表现的，可得神的喜悦；福音告诉人们，人是罪人、是迷失的，并且不能

拯救自己，只有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之工，人才可得进天堂。保罗在本章开篇所提到

的律法的教训，给了肉体一个地位。这教训正迎合人要听的说话，就是无论用何种方法，人

总能促成自己的救恩。然而，福音坚持说救恩工作的一切荣耀，只能归于基督，人没有做什

么，只有犯罪，主耶稣完成了所有拯救之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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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的灵将保罗带到一个地步，在那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魁，或者像一些人这样翻译：“罪人中

最突出的一位。”就算他不是个罪魁，但肯定也是罪人中排前列的几位。请注意“罪魁”的名

衔不是给一个拜偶像或不道德的人，而是给一个有深入的宗教信仰、在正统犹太教家庭长大

的人！他的罪是道理教义上的罪，他不接受神论到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话。拒绝神的

儿子是最大的罪。 

 

此外，请注意保罗说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这句的“是”字不是过去时态的，而是现在时

态的。最虔敬的圣徒经常最注意到的是他自己的罪。 

 

在哥林多前书 15:9（约在主后 57 年写的），保罗称自己为“使徒中最小的”，然后在以弗所书

3:8（约在主后 60 年写的），他称自己为“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”。数年之后，这时在提摩太

前书 1:15，他称自己是个“罪魁”。这里我们看出保罗在基督里谦卑的过程。 

 

有学者将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这句翻译为“在罪人中我是第一名。”意思不是指保罗是

旷古历今最差的罪人，而是指就以色列而言，他是第一的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

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